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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8F_91_E6_c64_157004.htm 公办高中在按规定收

取择校费后，不得再向择校生收取学费。此外,各地中小学不

得以向学生摊派电影费的方式强制学生看电影。国家发改委

昨天下发通知，要求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对中小学

、高校教育收费的管理。 发改委在昨天的这份通知中明确规

定，城市小学和初中要稳定“一费制”收费标准。学校不得

将教职工工资、津贴、福利、基建等项开支，以及为实施素

质教育按照教学计划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的费用纳入“一

费制”收费范围。“学校不得以向学生摊派电影费的方式强

制学生看电影。” 对于高中教育的收费标准，通知规定，公

办高中招收择校生要严格执行“三限”(限人数、限钱数、限

分数)政策,进一步降低择校生择校收费标准。学校按规定收取

择校费后，不得再向择校生收取学费。 通知还指出，各地高

中不得在择校生之外以非计划生、自费生、调节生、转学生

、旁听生等其他任何名义向学生收取高额费用；不得以重点

校、实验班、重点班名义向学生高收费；公办学校不得通过

“校中校”、“校中班”、“一校两制”或其他任何方式变

相向学生乱收费。 针对部分高校借办卡之名对新生乱收费的

问题,发改委明确规定,学校在首次为学生办理学生证、借书证

、毕业证、就餐卡等学生在校学习生活中必须使用或应当取

得的证卡时，不得收取各类证卡工本费。高校不得向学生预

收学费。 对于价格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有关规定的渎职和

失职行为，通知规定,有关部门将按《价格法》有关规定追究



责任。价格主管部门应加强收费许可证年审工作，对年审中

发现的乱收费行为要及时查处。据悉，发改委要求各地近期

要按相关要求对本地区的教育收费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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